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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 年 7 月 11 日，国务院对唐山市部分行政区划作出调

整，决定撤销唐海县，设立唐山市曹妃甸区。行政区划包括原

唐海县、滦南县柳赞镇、丰南区滨海镇。2013 年 5 月 10 日,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下发“关于编制唐山市曹妃甸区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的意见”，同意曹妃甸区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3

年 12 月 16 日，《唐山市曹妃甸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获得河北省人民政府的批复。 

规划实施以来，在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统筹区域城乡用地、

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

用。随着“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环

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获得国家批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

临着新的形势要求。加快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唐山时提出的

“三个努力建成”和“三个走在前列”目标是“十三五”时期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2014 年 7 月 31 日，河北省人民政

府与北京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

的框架协议，共同把曹妃甸打造成首都战略功能区和协同发展

示范区，有必要对现行规划进行调整完善。 

按照河北省政府的工作部署，依据《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印

发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指导意见的通知》（冀国

土资办字〔2015〕46 号）、《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有关问题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

〔2016〕84 号）文件要求，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政府制定了《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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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曹妃甸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

案》（以下简称《曹妃甸区规划调整完善方案》）。 

《曹妃甸区规划调整完善方案》主要阐明“十三五”时期

曹妃甸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规划调整完善的指

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明确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

方向，开展“三线”划定和“多规合一”，落实土地用途管制

要求。 

规划调整完善的规划期限保持不变，规划基期年为 2009

年，规划目标年为 2020 年。2014 年，全区土地总面积为

152730.91 公顷，其中陆域部分土地总面积 115571.81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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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与经济社会概况 

（一）自然地理概况 

曹妃甸区位于唐山南部沿海、渤海湾中心地带。南临渤海，

北邻滦南县，西部与丰南区接壤，东部与乐亭县相连。全区规

划面积 1943.72 平方公里。曹妃甸距唐山市中心区 80 公里，

距北京 220 公里，距天津 120 公里，距秦皇岛 170 公里，距省

会石家庄 370 公里。区内地形地貌简单，由冲击平原和滨海平

原组成，地势平坦，北高南低，冲积平原北部地下水为淡水，

冲积平原南部和滨海平原区域地下水受海水倒灌影响，土壤含

盐量较高。区内有双龙河、小青河等六条河流穿境而过，曹妃

湖水库，鱼塘、虾池星罗棋布，水域面积较大，曹妃甸湿地是

具有国际意义的北方最大的滨海湿地，湿地内野生动植物资源

达 1200 余种。曹妃甸沿海岸线约 69.5 公里，近海油气资源丰

富，临渤海区域深槽水深达 36 米，常年不冻不淤，是天然良

港。 

（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曹妃甸区下辖 3个镇、2个养殖场、10 个农场，区内有曹

妃甸工业区、南堡经济开发区、唐山湾生态城等行政单位。2014

年全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90.2 亿元，增长 5.5%；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869.75 亿元，增长 18.3%；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59.56

亿元，增长 22.3%，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复杂局面下，保持

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主要指标增速位居省、市前列。2014 年全

区总人口 207346 人，城镇化率为 68%。随着唐山湾生态城大学

http://baike.baidu.com/view/46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8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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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设竣工投入使用、全区户籍人口数量逐年增加，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稳步提高。 

（三）土地利用现状 

1、土地调查范围调整情况 

曹妃甸区规划面积 1943.72 平方公里，由陆域部分和围填

海部分组成。近年来，随着围海造地形成的土地逐步纳入到土

地利用现状年度变更调查中，土地利用现状年度变更调查范围

也发生了较大变化。2014 年，全区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面积

为 152730.91 公顷。 

2、土地利用现状
1
 

2014 年，全区土地总面积 152730.91 公顷，其中：农用地

57673.6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7.76%；建设用地 59115.9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8.71%；其他土地 35941.31 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 23.53%。 

农用地中，耕地 31399.86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54.45%；

园地 288.65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0.50%；林地 312.24 公顷，

占农用地面积的 0.54%；其他农用地 25672.88 公顷，占农用地

面积的 44.51%。 

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 22370.77 公顷，占建设用地

面积的 37.84%。其中，城镇用地 12574.29 公顷，占城乡建设

用地面积的 56.21%；农村居民点用地 6958.43 公顷，占城乡建

                                                        
1 曹妃甸区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由：2014 年度唐海县、南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滦南县部分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组成，其中，唐海县土地调查

面积 88689.67 公顷；南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调查面积 39373.84 公顷；滦南县土地调查面积 24667.4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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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面积的 31.10%；采矿用地 2838.05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

地面积的 12.69%；交通水利用地 5668.39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

积的 9.59%；其他建设用地 31076.81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52.57%。 

其他土地总面积 35941.3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23.53%。

其中，水域面积 35498.77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98.77%；

自然保留地 442.54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1.23%。 

3、围填海土地利用现状 

依据河北省和唐山市海洋功能区划，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截至到 2014 年底，曹妃甸工业区围海造地 429 宗，面

积为 203.19 平方公里；唐山湾生态城围海造地宗海 39 宗，面

积为 12.73 平方公里。 

2014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显示，本次规划调整完善范

围内，围海造地范围已纳入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的面积为

37159.11 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 1847.59 公顷；其他土地面

积 24289.19 公顷；建设用地面积 11022.33 公顷。建设用地中，

城镇用地面积 9657.13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为 93.68 公

顷，采矿用地面积 371.24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面

积 900.2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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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妃甸区规划范围现状用地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类别 
2014 年变更调

查汇总 
围填海范围 陆域 

土地总面积 152730.91 37159.11 115571.80 

农用地 

合计 57673.63 1847.59 55826.04 

耕地 31399.86 0.00 31399.86 

园地 288.65 0.00 288.65 

林地 312.24 0.00 312.24 

其他农用地 25672.88 1847.59 23825.29 

建设用地 

合计 59115.97 11022.33 48093.64 

城乡

建设

用地 

小计 22370.77 10122.05 12248.72 

城镇用地 12574.29 9657.13 2917.16 

农村居民点 6958.43 93.68 6864.75 

采矿用地 2838.05 371.24 2466.81 

交通

水利

用地 

小计 5668.39 859.74 4808.65 

交通用地 2913.81 799.64 2114.17 

水利用地 2754.58 60.10 2694.48 

其他建设用地 31076.81 40.54 31036.27 

其他土地 

合计 35941.31 24289.19 11652.12 

水域 35498.77 24289.19 11209.58 

自然保留地 442.54 0.00 442.54 

（四）土地整理复垦开发潜力 

曹妃甸区受湿地和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条件的限制，宜耕耕

地后备资源较少，全区宜耕耕地后备资源总面积为 1007.02 公

顷，其中，其他草地 172.78 公顷，占耕地后备资源总量的

17.16%；内陆滩涂729.40公顷，占耕地后备资源总量的72.43%；

沿海滩涂及盐碱地 86.07 公顷，占耕地后备资源总量的 8.55%；

可复垦的采矿用地为 18.77 公顷，占耕地后备资源总量的

1.86%。宜耕耕地后备资源主要分布在第三农场和第四农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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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场（镇），共占总耕地后备资源的 55%。2014 年度，耕地后

备资源调查最新数据显示，全区宜耕后备资源面积为 941.42

公顷，其中，原唐海县宜耕后备资源面积 746.85 公顷，南堡

经济开发区宜耕后备资源面积 194.5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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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实施评估情况 

（一）历年规划指标调整情况 

依据《唐山市曹妃甸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全区耕地保护任务为 25075.00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为 22085.00 公顷，园地面积为 621.00 公顷，林地面积为

1734.00 公顷，建设用地规模为 47427.68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

规模为 14508.14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 9627.78 公顷，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为 32919.54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为

5257.76 公顷，新增建设占农用地面积为 2483.73 公顷，新增

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为 1942.00 公顷。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面

积为 1942.00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面积达到 141 平方米/人。 

（二）主要规划指标执行情况 

1、耕地保护情况 

2014 年，曹妃甸区耕地面积 31399.86 公顷，较 2009 年增

加 1124.82 公顷，超出耕地保有量指标 6324.86 公顷。 

2、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情况 

2014 年，全区实际划定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23064.80 公

顷，超出规划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979.80 公顷，完成了上级规

划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规划期间，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区

划定工作、设立了标识牌，签订了保护责任书；实施高标准基

本农田建设，共建成 16666.67 公顷（25 万亩）高标准基本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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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落实基本农田保护政策措施，建设

占用需要补充划定基本农田，确保全面完成基本农田保护任

务。 

3、建设用地规模调控情况 

2014 年，曹妃甸区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59115.97 公顷，其

中陆域部分建设用地总规模 48093.64 公顷，超出规划控制指

标 665.96 公顷；全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22370.77 公顷，其

中陆域部分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2248.72 公顷，低于规划控制

指标 2259.42 公顷；全区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 15412.34 公顷，

其中陆域部分城镇工矿用地总规模 5383.97 公顷，低于规划控

制指标 4243.81 公顷。 

4、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使用情况 

2010-2014 年间，曹妃甸区使用新增建设用地 2291.68 公

顷，新增建设用地剩余指标为 2966.08 公顷。规划实施期间，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335.31 公顷，占用耕地 268.32 公顷，新

增建设占用耕地指标剩余 1673.68 公顷。 

5、补充耕地任务完成情况 

规划实施以来，曹妃甸区落实土地整理开发复垦补充耕地

任务 1317.69 公顷，其中，土地整理补充耕地 470.04 公顷；

土地复垦补充耕地 227.43 公顷；土地开发补充耕地 620.22 公

顷。实现了区内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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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 

截止到 2014 年，全区总人口 207346 人，全区人均城镇工

矿用地面积为 261 平方米/人。超过规划提出的人均城镇工矿

用地 141 平方米/人的目标。2014 年，全区工业总产值 3798849

万元，地均 GDP 为 23.91 万元/亩，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7、重点项目落实情况 

2010-2014 年，全区经批准的单独选址项目用地面积为

272.24 公顷，重点保障交通基础设施用地。随着“三纵一横一

环”路网加快建设，唐曹公路、滨海公路曹妃甸段、张唐铁路、

唐曹铁路、迁曹高速工程开工建成，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得到全

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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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导思想、调整原则与工作依据 

（一）指导思想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努力建成”和“三个走在

前列”要求。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一带一路”和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按照河北省政府的要求，适应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调整完善规划主要目标和指标。认真贯彻“十分

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进一步强

化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正确处理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

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关系，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完成“三

线”划定，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保障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各项政策措施落地，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重大战略

任务的落实。 

（二）调整原则 

1、评估前置原则 

按照《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文件精神，

开展规划实施中期评估，摸清情况、分析趋势、找准问题、查

明原因、提出措施，为规划调整完善提供依据。 

2、指标控制原则 

严格执行上级下达的规划调整完善控制指标，耕地保有

量、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土地整理复垦开

发补充耕地面积等约束性指标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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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护优先原则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强化规划管控，严守耕地保

护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按照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优

先保护自然生态空间，完善生态屏障建设，保护基础生态用地

和风景旅游资源。 

4、节约集约原则 

坚持建设用地的内涵挖潜与外延扩大相结合，加快资源利

用由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变，加强城乡用地整合，鼓励低效

用地增容改造和深度开发，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5、优化配置原则 

统筹兼顾生活、生产和生态用地，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坚

持耕地保护优先、适当调整基本农田布局。统筹城乡建设用地

布局，引导城市科学有序发展，构建规模适度、节约集约的发

展空间。优化生态空间布局，加强自然生态空间管制。 

6、公众参与原则 

规划调整完善坚持科学论证、民主决策、加强与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农业、林业、环保、交通、水利

等专项规划的协调。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对规划方案进行

听证、论证，提高规划修改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7、与相关规划相衔接 

配合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统筹考虑经济布局、人口和资源

分布、对外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土地管理的要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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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与市区两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城

镇规划及行业专项规划之间的衔接。 

（三）工作依据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河北省土地管

理条例》、《河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2、规范性文件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国土资源部第 43

号令）、《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

通知》（国土资发〔2012〕2 号）、《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实施管理办法》（冀政〔2012〕50 号）、《河北省国土资源

厅关于规范推进规划计划工作的通知》（冀国土资发〔2014〕

5 号）、《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

调整和实施管理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4〕20 号）、《河

北省国土资源厅印发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的指

导意见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5〕46 号）、《河北省国

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有关问题的通

知》（冀国土资办〔2016〕84 号）。 

3、相关规划 

《唐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唐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唐山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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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唐山市曹妃甸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唐山市曹妃甸区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曹妃甸区城市总体规划、

《河北省曹妃甸区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1-2020 年）》。 

4、其他材料 

《2015 年唐山市曹妃甸区政府工作报告》、《曹妃甸区统

计年鉴》（2010-2015 年）、2010-2014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

果、2010-2014 年建设用地审批台账、曹妃甸区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数据库等有关资料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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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利用规模结构和布局调整情况 

（一）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调整情况 

1、调整完善指标下达情况 

根据《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关于下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

完善主要规划控制指标的通知》（唐国土资第〔2016〕306 号）

文件精神，上级规划下达的耕地保有量指标为 27515.0000 公

顷，较调整前增加 2440.0000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0751.6667 公顷，较调整前减少 1333.3333 公顷；建设用地总

规模为 51751.8667 公顷，较调整前增加 4324.1867 公顷；新

增建设用地规模为 406.8667 公顷。 

2、调整后主要规划指标 

调整后，全区耕地保有量为 27515.0000 公顷，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为 20751.6667 公顷，园地面积为 530.0000 公顷，林

地面积为 2000.0000 公顷，建设用地规模为 51751.8667 公顷，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25176.7767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为

20296.4167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为 26575.0900 公

顷，新增建设用地为 5664.6267 公顷，新增建设占农用地面积

为 2312.1700 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为 1727.4200 公顷。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面积为 3076.1400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

面积不超过 200 平方米/人。另外，围填海范围内建设用地总

规模为 11022.330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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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划指标调整情况说明 

（1）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指标说明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全区耕地保有量较现行规划增加

2440.00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较现行规划减少 1333.3333

公顷。 

（2）建设用地规模指标说明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曹妃甸区建设用地规模 51751.8667

公顷，为陆域部分建设用地指标。 

（3）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说明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曹妃甸区陆域部分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为 25176.7767 公顷，由原规划城乡建设用地 14508.14 公顷、

规划调整完善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406.8667 公顷、盐田以

及现状采矿用地转化为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10261.77 公顷等部

分组成。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依据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框架

协议，南堡经济开发区、唐山湾生态城、曹妃甸工业区城市规

划，将城市规划范围内的盐田调整为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9844.23 公顷；其中，北京（曹妃甸）现代产业发展实验区盐

田转城乡建设用地 8023.06 公顷、唐山湾生态城 454.59 公顷、

南堡经济开发区 1035.34 公顷、临港商务区（曹妃甸工业区陆

域部分）331.24 公顷。 

（4）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指标说明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曹妃甸区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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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为 26575.09 公顷，较 2014 年土地利用现状年度变更调查交

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依据京津冀协同发

展示范区建设需要及开发园区规划，部分盐田规划为城乡建设

用地。调整后，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中的交通水利用地面

积不低于 2014 年土地调查面积 5668.39 公顷。 

（二）农用地规模结构与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1、耕地规模调整与布局调整情况 

（1）耕地规模结构调整情况 

2014 年曹妃甸区耕地面积为 31399.86 公顷，规划到 2020

年，全区耕地面积为 29095.18 公顷，占陆域土地总面积的

25.17%。规划到 2020 年，全区农用地整理补充耕地 980.64 公

顷；土地复垦补充耕地 624.97 公顷；土地开发补充耕地 152.84

公顷。规划实施期间，全区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806.29 公顷；

生态退耕减少耕地 2604.49 公顷；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

652.35 公顷。调整后，全区耕地面积高于上级规划下达的

27515.00 公顷的耕地保有量任务。 

（2）耕地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调整后，全区耕地集中分布在北部冲积平原区的第八农

场、第十一农场及唐海镇等场（镇），该区域地下淡水资源较

为丰富、宜于开展农业生产。在稳定耕地数量，加大补充耕地

力度同时，大力推进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规划到 2020 年，

通过土地整治及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全区耕地平均质量等别

较 2014 年提高 0.01 等。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6000/70313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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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农田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2014年曹妃甸区实有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23064.80公顷，

耕地平均质量等为 11.92 等。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上级规划下达

的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为 20751.6667 公顷，按照优进劣出、提

升质量、优化布局的原则，对基本农田布局进行调整。 

（1）基本农田划出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共划出基本农田 2878.47 公顷，划出的

基本农田耕地平均质量等为 11.84 等。其中，实施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划出基本农田 2133.22 公顷，省市区“十三五”重点

建设项目划出基本农田 47.79 公顷，纳入生态退耕计划划出基

本农田面积 99.12 公顷，划出零星分散、规模过小、不适宜耕

作、质量较差的耕地面积 598.34 公顷。主要安排在第三农场、

第四农场和第七农场等场（镇）。 

（2）基本农田划入 

将城市周边的优质耕地、质量等级较高的新增耕地以及交

通沿线的优质耕地，划入基本农田，构建区域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格局，切实保护耕地传承农耕文化的载体功能。本次规划调

整完善共划入基本农田 779.95 公顷，划入的基本农田全部为

耕地，平均质量等为 11.22 等，主要安排在第三农场、第四农

场和唐海镇等场（镇）。 

（3）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结果 

调整后，全区落实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0962.28 公顷，全

部为耕地，较上级规划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多划定 2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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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划定后的永久基本农田耕地平均质量等为 11.79 等，较

调整前提高 0.13 等；全区基本农田布局主要集中北部冲击平

原区、城区周边和主要交通沿线。 

（4）基本农田整备区划定情况 

全区划定基本农田整备区耕地面积 496.82 公顷。主要分

布在九农场。通过引导区内建设用地等其他用地逐步退出，建

设具有良好水利和水土保持设施的、高产稳产的优质耕地，通

过补划调整，使零星分散的基本农田向区内集中，形成集中连

片的、高标准粮棉油生产基地，保障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落实。 

3、园林牧草地规模结构与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1）园地规模结构与布局调整 

2014年曹妃甸区园地面积为288.65公顷，规划到2020年，

全区园地面积为 539.63 公顷，占陆域土地总面积的 0.47%。

2015-2020 年，新增建设占用园地 14.36 公顷，农用地结构调

整减少园地 84.32 公顷。通过建设用地复垦增加园地 6.61 公

顷，农用地结构调整增加园地 343.05 公顷。调整后，园地主

要分布在农村居民点周边，水土条件较好区域，通过农业结构

调整，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适度发展农业

观光园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2）林地规模结构与布局调整 

2014年曹妃甸区林地面积为321.24公顷，规划到2020年，

全区林地面积为 2017.03 公顷，占陆域土地总面积的 1.75%。

2015-2020 年，新增建设占用林地 2.97 公顷，农用地结构调整

https://www.baidu.com/s?wd=%E5%BB%BA%E8%AE%BE%E7%94%A8%E5%9C%B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BmWP9ryFhmyDsnAmdnAR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bsPWDznj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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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林地 6.48 公顷。建设用地复垦增加林地 99.53 公顷，农

用地结构调整增加林地 1504.81 公顷，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增加

林地 100.90 公顷。 

（三）建设用地规模结构与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1、建设用地规模结构调整情况 

（1）追加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安排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共安排追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406.80

公顷，主要用于“十三五”时期重点建设项目，其中，新增城

镇建设用地面积 66.22 公顷；新增其他独立建设用地面积

340.58 公顷。规划追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112.90 公顷，

其中，占用耕地 18.52 公顷；调入建设用地 12.59 公顷，占用

未利用地 281.31 公顷。 

（2）原有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调出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一是将规划期间部分项目选址调整；

二是将部分项目暂停或暂缓实施调整。共调出原有新增建设用

地指标 686.92 公顷，其中，城镇用地 285.62 公顷、农村居民

点用地 183.86 公顷；独立工矿用地 138.41 公顷；交通用地

79.03 公顷。调出的原有新增建设用地中，2014 年土地利用现

状为农用地面积 461.97 公顷，其中，耕地 279.29 公顷；未利

用地面积 224.95 公顷。 

（3）原有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调入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利用调出原有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调整

二、三产业用地，土地面积 686.92 公顷。其中，城镇用地 2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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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 127.13 公顷，独立工矿用地 255.39 公

顷，交通用地 29.90 公顷。调入的新增建设用地占用现状农用

地面积 177.51 公顷，其中，耕地 46.19 公顷；调入建设用地

221.47 公顷，占用未利用地面积 287.94 公顷。 

（4）建设用地复垦调整情况 

规划到 2020 年，曹妃甸区复垦建设用地 1051.82 公顷，

其中，复垦为耕地面积 624.97 公顷，复垦为林地面积 99.53

公顷，复垦为园地面积 6.61 公顷，复垦为坑塘水面和河流水

面等生态用地面积 320.71 公顷。 

（5）建设用地规模结构调整情况 

规划到 2020 年，陆域部分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51174.95 公

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 25154.34 公顷，占建设用地

总规模的 49.15%；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面积 26020.61 公

顷，占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50.85%。城乡建设用地中，城镇工矿

用地面积 20274.19 公顷，较调整前增加 10648.83 公顷；农村

居民点面积 4880.15 公顷，较调整前减少 2.59 公顷公顷；交

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中，交通水利用地面积 5804.05 公顷，

较调整前增加 350.00 公顷；其他建设用地面积 20216.56 公顷，

较调整前减少 7248.90 公顷。调整后，全区新增建设占农用地

面积为 1892.87 公顷，其中占耕地 806.29 公顷，在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增加的情况下，占用农用地及耕地数量大幅减少。 

（6）新增建设用地可用空间情况 

调整前，曹妃甸区规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5257.76 公顷，

截至 2014 年末，新增建设用地剩余空间为 3785.19 公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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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规划调整完善对剩余用地空间布局进行了必要调整，调出原

规划新增建设用地 686.92 公顷；调入原规划新增建设用地

686.92 公顷，其中，调入建设用地 221.47 公顷；追加新增建

设用地 406.80 公顷，其中，调入建设用地 12.59 公顷。调整

后，全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为 5664.6267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

剩余空间为 3957.93 公顷，较调整前增加 172.74 公顷。 

2、建设用地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1）追加新增建设用地布局 

本次追加指标主要安排在唐曹铁路南堡和生态城车站、北

京农业产业园等重点建设项目，规划用途全部为独立工矿用

地，主要分布在唐山湾生态城、南堡经济开发区、曹妃甸中小

企业园区、第四农场、第七农场等地。其中，唐山湾生态城追

加新增建设用地 114.74 公顷；南堡经济开发区追加新增建设

用地 38.00 公顷；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追加新增建设用地

242.82 公顷，促进服务业转型增效；第四农场追加新增建设用

地 10.82 公顷；第七农场追加新增建设用地 0.42 公顷，新增

城镇用地主要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2）原有新增建设用地空间布局调整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调出原有新增建设用地区域主要分布

在唐海镇、滨海镇及各农场，调出原有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686.92 公顷。调入原有新增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唐山湾生态

城、滨海镇、柳赞镇、第四农场及第七农场等场（镇），调入

原有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686.9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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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用地复垦空间布局 

曹妃甸区建设用地主要复垦为耕地、园地、林地及其他生

态用地，土地复垦面积为 1051.81 公顷。其中，复垦为耕地主

要安排在第一农场、第三农场、第八农场等基本农田较为集中

的场（镇），面积 624.97 公顷；复垦为园地主要安排在滨海

镇和第六农场，面积 6.61 公顷；复垦为林地主要安排在唐山

湾生态城和柳赞镇，面积 99.53 公顷；按照生态保护优先的原

则，将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周边的建设用地优先复

垦为生态用地，主要安排在曹妃甸湿地与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所在地的第四农场、第七农场、第十一农场等场（镇），沙河、

双龙河、小青河、曹妃湖水库周边区域，面积 320.71 公顷。 

（4）建设用地布局调整情况 

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后，曹妃甸区北部基本农田保护区和一

般农地区内，农村居民点数量减少，布局更加集中；四个城区

板块城镇用地面积基本保持稳定；重点扩展了南部沿海岸线内

建设用地增长空间，形成以曹妃甸工业区为核心、京津冀协同

发展示范区为重点，带动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发展，以交通基

础设施为纽带，辐射四个城区板块及重点场（镇）的建设用地

新格局，保障了二、三产业渐次发展对土地利用的要求。通过

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建设用地集中区远离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区，避开了现有河流管理范围和曹妃甸湿地与鸟类省级自然保

护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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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础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调整情况 

1、新增重点建设项目 

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经济可行、控制时序的原则，

保障“十三五”时期，国家、省、市、区安排的交通、水利、

能源、电力、民生项目用地需求，规划期内安排的交通重点项

目有曹妃甸通用机场、迁安至曹妃甸高速京哈高速至沿海高速

段、S204 陈官屯-柳赞公路曹妃甸段、汉南线扩能改造、环渤

海城际铁路、张唐线至曹北西场唐海站联络线、港区联络线、

曹妃甸区环线、迁曹连接线、曹妃甸火车站等项目；水利项目

主要包括完善区域水利设施建设，保证农业和生活用水，提高

用水品质，各场（镇）兴建供水厂以方便居民用水工程等项目；

能源项目主要包括各场（镇）燃气管道工程等项目；电力项目

主要包括各场（镇）输变电工程等项目；环保项目主要有各场

（镇）分散式污水处理站等项目。 

2、调整规划重点项目 

规划期间没有取消单独选址重点建设项目。 

五、“三线”划定情况 

（一）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情况 

1、划定的依据与原则 

（1）划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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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印发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

整完善指导意见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5〕46 号）、《河

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有关问

题的通知》（冀国土资办〔2016〕84 号）文件要求，以曹妃甸

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为基础，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

线。 

（2）划定原则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在基本农田布局调整的基础上，

按照集中连片的原则，综合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2、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1）划定结果 

依据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划定了曹妃甸区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红线，红线与基本农田划定范围严格一致，面积为

23732.82 公顷，其中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20962.28 公顷，全部

为耕地。 

（2）管制要求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内的区域尽量保持完整性，零星建设用

地和其他农用地应当逐步整理为基本农田，推进基本农田集中

连片；不能实施整理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不得扩大面积。除

交通水利能源等单独建设项目及规划安排的建设用地区域外，

红线内不得再安排建设项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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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情况 

1、划定的依据与原则 

（1）划定依据 

协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口增长趋势，确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建设用地

规模，以城市总体规划 2020 年用地布局和城镇周边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成果为依据。 

（2）划定原则 

城市开发边界应与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扩展边界总体保持

一致，并避让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保护空间、蓄滞洪区、地

质灾害高危险地区和矿产采空区。 

2、划定城市开发边界 

（1）划定范围与面积 

曹妃甸中心城区由曹妃甸城区、临港商务区、唐山湾生态

城、南堡经济开发区等四大城市板块组成中心城区组团。规划

到 2020 年，曹妃甸四个城区板块城市开发边界内土地总面积

11665.30 公顷，其中，现状建设用地面积 7130.75 公顷，农用

地面积 3538.74 公顷，未利用地面积 995.81 公顷。共划定允

许建设区面积为 8713.51 公顷，有条件建设区面积为 2951.79

公顷。 

曹妃甸城区城市开发边界内土地面积 4006.76 公顷，其中，

允许建设区面积为2368.73公顷，有条件建设区面积为16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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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城市开发边界与城市规划划定的城市增长边界保持一

致； 

南堡经济开发区城市开发边界内土地面积 3385.30 公顷，

其中，允许建设区面积为 2916.21 公顷，划定有条件建设区面

积为 469.09 公顷，城市开发边界与城市规划划定的城市增长

边界保持一致；  

唐山湾生态城城市开发边界内土地面积 3940.51 公顷，其

中，允许建设区面积为 3095.84 公顷，有条件建设区面积为

844.67 公顷，城市开发边界与城市规划划定的城市增长边界保

持一致； 

临港商务区（陆域部分）城市开发边界内允许建设区面积

为 332.73 公顷，城市开发边界与建设用地规模边界保持一致。 

（2）管制要求 

城市开发边界内主要用途为城镇及工矿建设发展空间。规

划期内，应严格按照城市开发边界开展城镇建设活动，严控城

镇建设无序扩展。因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将城市增长边界与湿

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相临处以西一公里严格控制化工

等污染企业建设。 

（三）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情况 

1、划定的依据与原则 

（1）划定依据 

根据相关规划，将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

区核心区，饮用水水源地和水功能、地质公园一级保护区，森



 28 

林公园生态保护区、省级以上野生动植物自然栖息地、重要湿

地和湿地公园等重要生态功能区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2）划定原则 

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应当与环境保护部门的生态

保护 I类红线相一致。 

2、划定生态红线 

（1）划定结果 

根据曹妃甸区土地资源特点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及空间

布局情况，将曹妃甸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划定

为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土地用途区面积 4871.63 公顷，主

要涉及第七农场、第十一农场和第四农场等场（镇）；将沙河

划定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土地用途区面积 65.34 公顷；上

述两个土地用途区在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中划定为禁止建

设区，面积 4936.97 公顷，禁止建设区外围划定为生态保护红

线，严格用途管制。本次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与环境保护部门

划定的生态保护 I类红线及部分Ⅱ类红线保持一致。 

（2）管制要求 

按照国家九部委《关于加强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的指导

意见》要求，建立红线管控目标确定及分解落实机制；完善与

红线管控相适应的准入制度；完善与红线管控相适应的准入制

度；加强统计监测能力建设；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

机制；建立红线管控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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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利用管制分区调整优化情况 

为引导曹妃甸区土地利用方向，加强对建设用地的空间管

制，按照保护资源与环境优先，有利于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

结合曹妃甸区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安排，根据管理需要，按照原

规划范围，因地制宜将曹妃甸区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

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四类管制分区。 

（一）允许建设区 

规划调整完善前，允许建设区面积为 16063.05 公顷。本

次规划调整完善，根据规划用地布局调整，新增允许建设区

9759.13 公顷。其中追加新增允许建设区 406.80 公顷，主要安

排在中小企业园区等地；对原规划允许建设区进行调整，调入

允许建设区 657.02 公顷，主要安排在唐山湾生态城等地；在

南堡现状油田采油项目安排允许建设区 417.54 公顷；盐田调

整为允许建设区 8277.77 公顷
2
，主要安排了北京（曹妃甸）

现代产业发展实验区等地。调出原规划允许建设区 667.84 公

顷，主要在各场镇农村居民点周边及曹妃甸湿地周边。 

调整后，允许建设区面积 25154.34 公顷，占规划土地面

积的 21.77%，较调整前增加 9091.29 公顷。 

（二）有条件建设区 

规划调整完善前，有条件建设区面积 6915.65 公顷。本次

规划调整完善，按照建设用地布局安排新调入有条件建设区

                                                        
2 原规划允许建设区已将盐田调整为允许区 1566.4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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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7 公顷，主要安排在城市开发边界各场镇周边。安排调出

有条件建设区 1049.52 公顷。其中根据规划布局调整调出有条

件建设区 385.93 公顷；落实新增建设占用原规划有条件建设

区 603.91 公顷，主要分布在中小企业园和唐山湾生态城等地；

因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调出有条件建设区 59.68 公顷，

主要分布在滨海镇。 

调整后，有条件建设区面积 6847.10 公顷，占规划土地面

积的 5.92%，占允许建设区面积的 27.22%，较调整前减少 68.55

公顷。 

（三）限制建设区 

规划调整完善前，限制建设区面积 86839.97 公顷。本次

规划调整完善共增加限制建设区面积 2866.43 公顷。其中因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增加 59.68 公顷；因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增加 1704.28 公顷，其他调整增加限制建设区面积 1102.47

公顷。减少限制建设区面积 11073.02 公顷。其中盐田调整减

少 8277.77 公顷；曹妃甸湿地及鸟类自然保护区周边调整减少

828.17 公顷；其他调整减少限制建设区 1967.07 公顷。 

调整后，限制建设区面积 78633.39 公顷,占规划土地面积

的 68.04%，较调整前减少 8206.58 公顷。 

（四）禁止建设区 

规划调整完善前，禁止建设区面积 5753.13 公顷。本次规

划调整完善，依据生态保护红线，在红线范围内新增禁止建设

区 888.12 公顷。将红线范围外原规划禁止建设区调出 17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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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 

调整后，禁止建设区面积 4936.97 公顷，占规划土地面积

的 4.27%，较调整前减少 816.1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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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轮规划编制过程中的错误纠正情况 

南堡经济开发区存在两个地块规划用途为采矿用地，建设

用地空间管制分区为限制建设区，修正后，规划地类调整为盐

田，面积为 8.55 公顷，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不做调整。 

曹妃甸区第七农场有一个地块规划用途为城镇用地，建设

用地空间管制分区分别为允许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修正后，

将该地块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中 1.65 公顷的限制建设区调

整为允许建设区，规划用途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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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规划调整完善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一）对规划目标影响分析 

1、规划指标落实情况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后，全区耕地面积为 29095.18 公顷，

较上级规划下达的耕地保有量指标多 1580.18 公顷；规划落实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0962.28 公顷，较上级规划下达的基本农

田保护指标多210.6133公顷；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为51174.95

公顷，较上级规划下达的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少 576.9167 公顷；

规划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5154.34 公顷，较上级规划下达的城

乡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少 22.4367 公顷；规划城镇工矿建设用地

面积 20274.19 公顷，较上级规划下达的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少

22.2267 公顷。随着曹妃甸社会经济发展，人口逐步向城镇积

聚，可以实现城镇工矿用地面积 200 平方米/人的目标。综上

所述，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建设用地总规模、城

乡建设用地规模和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等约束性指标全面

完成了上级规划下达的任务。 

2、调控建设用地规模目标可以实现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后，调控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基本可以实

现。一是，建设用地规模指标贴近实际。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新

增建设用地指标重点解决了已实施重点工程的指标落图问题，

还用于缩减实施难度较大的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安排，消除了管

理中存在的隐患。二是，用地需求调研工作较为充分。方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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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省、市建设项目用地给予了重点安排，加强了与曹妃甸

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间的协调，与产业、园

区发展规划进行了衔接，保障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各项政策措施落地，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重大战略任务

的落实。 

（二）对土地利用布局变化影响分析 

1、统筹生活、生产与生态用地布局 

方案按照“一区四城、生态间隔、北农南工、陆海相通”

的土地利用格局，对生活、生产与生态用地布局进行调整。一

是，与城市规划、开发区规划相互衔接，按照布局集中、用地

集约的要求，新增规模向省级以上开发区、城区和重点镇倾斜，

中心城区内农村居民点用地采取就地城镇化方式，纳入城镇用

地管理；二是，根据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的新要求，对

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撤并村庄，村镇体系规划已经做出

调整的，布局相应调整；三是，协调发展改革、农林畜牧水产、

环保、水利等部门，统筹安排退耕事宜，退耕还林还湿，以及

盐渍化耕地等向林果草调整，切实保护原有生态空间；四是，

按照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留足河道、湖泊和滨海地带

的管理保护范围，严格水域岸线用途管制。 

2、促进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通过对调整完善方案分析，方案将“十三五”期间国家、

省、市、县交通、水利、能源、军事等基础设施以及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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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厂等环保、民生建设项目纳入规划，优先安排社会民生、战

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国家扶持的产业项目和民间资本投资用

地，支持产业园区做大做强。产业向园区集中有利于实现集约

低碳循环发展和经济转型。调整后，中心城区农村居民点用地

面积减少的同时，城镇用地面积相应增加，全区城乡建设用地

结构更加合理，对落实城镇化政策措施有着积极的意义。调整

后，全区基本农田布局更加合理，集中程度更高，农业生产条

件更优，有利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政策。 

（三）对环境影响分析 

1、生态用地基本保持稳定 

通过将方案与 2014 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分析显示

表明，曹妃甸区生态用地面积为 93077.00 公顷，占规划土地

面积的 60.94%。其中，耕地 29095.18 公顷；林地 2017.03 公

顷；水体与湿地集中区面积 47098.85 公顷，其他具有生态功

能的用地 14865.94 公顷。方案共安排退耕还林还湿土地

2604.49 公顷，规划退耕还林还湿土地中未安排近年土地整治

的耕地，调出的基本农田中未安排“十二五”期间已实施高标

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区内的耕地，稳定了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

本农田建设成果。 

2、综合平衡新增建设用地安排 

曹妃甸区沿海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沿海滩涂，新增建设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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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压覆矿产资源，主要向地质条件较好的城镇和园区集中。方

案将湿地和湿地公园、蓄滞洪区纳入到禁止建设区，制定了严

格保护措施。针对曹妃甸区陆海管理综合特点，提出进行陆海

统筹，加强海洋功能区污染防治，实施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制度，强化重点海洋功能区海域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海

域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示范工程，严格入海排污口监控，加强

建设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对海洋工程和海岸工程、海洋

倾废、船舶活动和港口环境开展跟踪监督、建立健全海洋灾害

应急管理体系，完善应急机制和应急预案等措施。调整后，方

案有利于稳定区域生态环境，促进各项保护措施的落实。 

（四）对经济发展影响分析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唐山提出“三个努力建设”的要求，

全区规划新增建设用地剩余空间 3957.93 公顷，主要在曹妃甸

中心城区、重点园区和重点项目安排新增建设用地，大力发展

第二和第三产业。规划落实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的要

求，共安排建设用地规模 8057.93 公顷，保障了北京（曹妃甸）

现代产业发展实验区建设，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

展和环渤海合作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实现曹妃甸区地区生产总

值年均增长 13%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7%以上的目标

做出贡献。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完

善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努力建成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

美、宜居宜业的美丽曹妃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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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管理与海域管理衔接情况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按照河北省规划管理的有关要求，依

据《唐山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将经国家海洋

主管部门批准的围填海范围纳入到规划图件和规划数据库中，

规划数据库中按 2014 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年度变更调查描述，

围填海范围内土地调查为现状建设用地规模在指标调控表中

单列，实现了曹妃甸区规划数据全覆盖，以方便各级管理部门

开展规划审查。 

（六）结论 

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示范窗口、“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的重要节点，唐山南部沿海次中心城市的定位，本次规划调整

完善对曹妃甸区“十三五”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进行

了整体安排，落实了上级规划下达的各项指标，调整用地结构，

优化用地布局，划定了“三线”。按照规划管理的有关要求，

广泛征求了相关部门意见，与相关规划进行了协调，具有可实

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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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耕地保护保障措施 

1、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制度 

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

耕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用途、占用和撂荒。凡国

家建设项目无法避开需占用的，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完善农

用地转用审批和征地程序，一切用地行为都要严格服从规划；

严格耕地保护执法，及时发现与查处土地利用过程中的违法行

为，并予以纠正。 

2、完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在严格控制基本农田建设占用和规划调整的基础上，建立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明确由地方各级政府对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和质量

责任，加强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造、耕地质量改善建设，

切实保护和提高基本农田生产能力。 

3、加强宜耕土地后备资源开发 

开展以土地整理和工矿废弃地复垦为主要内容的土地后

备资源开发工作，充分挖掘用地潜力，补充耕地面积。在实现

耕地“占补平衡”与“总量平衡”的基础上，结合各场（镇）

建设占用需要与耕地补充潜力的差异，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指标控制，实现全区耕地“占补平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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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约集约利用措施 

1、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利用与管理 

建设用地供应要坚决贯彻内涵挖潜为主、外延扩展为辅的

原则，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积极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探索城镇工矿低效用地再开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低丘

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土地开发利用试点，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标准

和《河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认真落实城镇建设用地增

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要求，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建

立完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和建设用地综合

考评制度。 

2、引导城乡用地空间布局优化 

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开发边界和禁止建设

边界，严格实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引导工业向开发区集中、

人口向城镇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

区建设，协调主导支柱产业用地，支持市域经济发展，统筹区

域土地资源开发利用。 

（三）生态建设保障措施 

1、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加强防护林和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加强绿色生态系统和

绿色通道建设。发挥耕地、园地、林地、湿地等生态功能，做

到生态建设与资源保护的有机统一。重点进行生态林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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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渠河网生态廊道建设、废弃地生态恢复、村宅周边生态经济

林建设，改善环境，控制污染。 

2、切实改善水环境质量 

优先保护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水质，确保规划期末建成一

批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开展畜禽养

殖等污染防治示范工程，切实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四）规划管理保障措施 

1、健全规划管理责任制 

强化区、场（镇）政府对规划实施的责任，区、场（镇）

政府对本行政辖区内的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耕地保有量、节约

集约用地状况、规划和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负责。编制规划目标

责任制考核办法，明确政府的规划实施具体目标，将规划实施

情况作为考核政府工作的内容，进一步完善相关评价和考核办

法。 

2、加强土地利用计划管理 

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国家

宏观调控要求，编制和实施土地利用五年近期规划，明确各项

用地规模、布局和时序安排。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近期规

划，编制和实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对新增建设建设用地总量

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加强农用地转用管理。实施差别化的土

地利用计划调控，重点保障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用地，将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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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集体建设用地纳入计划管理，不断完善土

地供应的计划管理制度。 

3、发挥技术对规划管理的支撑作用 

建立规划实施评价制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规划管

理数据库，加强和改进规划实施动态管理工作，提高规划信息

服务水平，逐步实现土地规划基础数据的信息共享，提高基础

性和公益性规划信息的社会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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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          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调整表 

单位：公顷 

指    标 2014 年现状 
调整前 

2020 年目标 

调整后 

2020 年目标 

调整后-调整

前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31399.8600 25075.0000 27515.0000 2440.0000 

基本农田面积 23061.4500 22085.0000 20751.6667 -1333.3333 

园地面积 288.6500 621.0000 530.0000 -91.0000 

林地面积 312.2400 1734.0000 2000.0000 266.0000 

牧草地面积 — — — — 

建设用地总规模 48093.64  47427.6800 51751.8667 4324.1867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2248.72  14508.1400 25176.7767 10668.6367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5383.97  9627.7800 20296.4167 10668.6367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35844.92  32919.5400 26575.0900 -6344.4500 

增量指标     

规划期间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 5257.7600 5664.6267 406.8667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2483.7300 2312.1700 -171.560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1942.0000 1727.4200 -214.5800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指标 — 1942.0000 3076.1400 1134.1400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平方米） 
261 141 200 59 

围填海建设用地规模 11022.3300 — 11022.3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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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  类 

规划基期 2014 现状 调整前 2020 年 调整后 2020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2014 年

现状 面积 

占总

面积

（%） 

面积 

占总

面积

（%） 

面积 
占总面

积（%） 
面积 

占总

面积

（%） 

农
用
地 

合计 56698.30 49.06 55826.04 48.31 56043.49 48.50 54674.38 47.31 -1369.11 -1151.66 

耕地 30275.04 26.20 31399.86 27.17 27399.18 23.71 29095.18 25.17 1696.00 -2304.68 

园地 319.57 0.28 288.65 0.25 764.67 0.66 539.63 0.47 -225.04 250.98 

林地 338.25 0.29 312.24 0.27 2467.71 2.14 2017.03 1.75 -450.68 1704.79 

牧草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农用地 25765.44 22.29 23825.29 20.62 25411.93 21.99 23022.54 19.92 -2389.39 -802.75 

建
设
用
地 

合计 44541.25 38.54 48093.64 41.61 47427.61 41.03 51174.95 44.28 3747.34 3081.31 

城乡建设用地 9003.66 7.79 12248.72 10.60 14508.10 12.55 25154.34 21.77 10646.24 12905.62 

城镇工矿用地 3882.84 3.36 5383.97 4.66 9625.36 8.33 20274.19 17.55 10648.83 14890.22 

农村居民点用地 5120.82 4.43 6864.75 5.94 4882.74 4.22 4880.15 4.22 -2.59 -1984.60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35537.59 30.75 35844.92 31.01 32919.51 28.48 26020.61 22.51 -6898.90 -9824.31 

其
他
土
地 

合计 14332.25 12.40 11652.12 10.08 12100.70 10.47 9722.47 8.41 -2378.23 -1929.65 

水域 13770.77 11.91 11209.58 9.70 11927.50 10.32 9480.61 8.20 -2446.89 -1728.97 

自然保留地 561.48 0.49 442.54 0.38 173.20 0.15 241.86 0.21 68.66 -200.68 

总面积 115571.80 100.00 115571.80 100.00 115571.80 100.00 115571.80 100.00 0.00 0.00 

 

 



 44 

表 2-2                  围填海范围内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  类 

2014 现状 调整前 2020 年 调整后 2020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2014

年现状 
面积 面积 占总面积（%） 面积 占总面积（%） 

农 

用 

地 

合计 1847.59 0.00 0.00 1847.59 4.97 1847.59 0.00 

耕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园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林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牧草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农用地 1847.59 0.00 0.00 1847.59 4.97 1847.59 0.00 

建
设
用
地 

合计 11022.33 0.00 0.00 11022.33 29.66 11022.33 0.00 

城乡建设用地 10122.05 0.00 0.00 10122.05 27.24 10122.05 0.00 

城镇工矿用地 10028.37 0.00 0.00 10028.37 26.99 10028.37 0.00 

农村居民点用地 93.68 0.00 0.00 93.68 0.25 93.68 0.00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900.28 0.00 0.00 900.28 2.42 900.28 0.00 

其
他
土
地 

合计 24289.19 11022.33 100.00 24289.19 65.37 -11022.33 0.00 

水域 24289.19 11022.33 100.00 24289.19 65.37 -11022.33 0.00 

自然保留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总面积 37159.11 11022.33 100.00 37159.11 100.00 0.00 0.00 



 45 

表 3                    2015—2020 年 耕地面积规划平衡表 

单位：公顷 

2014 年耕

地面积 

规划期间补充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减少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

净增减 

规划期末

耕地面积 
增加合计 

土地 

整理 

土地 

复垦 

土地 

开发 
其它 减少合计 

建设 

占用 
生态退耕 其它 

31399.86 1758.45 980.64 624.97 152.84 0.00 4063.13 806.29 2604.49 652.35 -2304.68 290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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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规划调整完善基本农田划出面积汇总表 
单位：公顷 

 

地块 

数量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平均质量

等级 
备注 

农用地 
其中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它 

826 2878.47 2825.87 2683.62 5.31 15.15 0.00 121.79 49.47 3.13 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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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规划调整完善基本农田划入面积汇总表 
单位：公顷 

地块数量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平均质量等

级 
备注 

耕地 其他 

88 775．95 775．95 0.00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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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规划调整完善基本农田面积汇总表 
单位：公顷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多划 
平均质

量等级 
农用地 

建设用

地 
其他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它 

调整前 23064.80 22869.95 5.31 15.15 0.00 121.79 49.47 3.13 979.80 11.92 

调整后 20962.28 20962.2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10.61 11.79 

注：基本农田数据为净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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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安排落实情况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类型 
地块 

数量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备注 
农用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耕地 

城

乡

建

设

用

地 

城镇用地 5  66.22  27.93 0.00 1.00 37.29  

农村居民点 — — — — — 4.61  

独立工矿用地 7  340.58 84.97 18.52 11.59 244.02  

交通水利用地 — — — — — —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 — — — — —  

其他建设用地 — — — — — —  

合计： 

其中：开发区用地 

12 406.80 112.90 18.52 12.59 281.3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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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原有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调出汇总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类型 
地块 

数量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备注 
农用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耕地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25 285.62 190.98 102.65 0.00 94.64  

农村居民点 22 183.86 161.33 116.52 0.00 22.53  

独立工矿用地 18 138.41 44.83 1.98 0.00 93.58  

交通水利用地 19 79.03 64.83 58.14 0.00 14.20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 — — — — —  

其他建设用地 — — — — — —  

合计 84 686.92 461.97 279．29 0.00 2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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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原有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调入汇总表 
单位：公顷  

 

                                                        
3 建设用地属于恢复的复垦地块。 

建设用地类型 
地块 

数量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备注 
农用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耕地 

城乡建设

用地 

城镇用地 80  274.50  66.36  10.26  72.09  136.05   

农村居民点 86  127.13  43.96  24.63  75.71  7.46   

独立工矿用地 94  255.39  44.18  1.55  73.67  137.54   

交通水利用地 11  29.90  23.01 9.75 — 6.89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 — — — — —  

其他建设用地 — — — — — —  

合计 271  686.92  177.51 46.19 221.47
3
  2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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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现状建设用地复垦情况汇总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类型 
地块 

数量 
合计面积 

复垦利用类型面积 

备注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 

用地 

城乡建设用

地 

城镇用地 8 30.24 15.66 0.58 0.00 14.00  

农村居民点 196 720.34 593.82 5.95 13.46 107.11  

独立工矿用地 104 254.61 12.52 0.00 75.05 167.04  

交通水利用地 4 0.70 0.00 0.00 0.00 0.70  

其他建设用地 34 45.93 2.97 0.08 11.02 31.86  

合计 346 1051.82 624.97 6.61 99.53 3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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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三线”划定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三线名称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备注 农 

用 

地 

其中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它 

城市开

发边界 

曹妃甸城区 4006.76 1979.94 1075.14 0.00 100.07 0.00 804.73 1950.92 75.90  

南堡经济开发区 3385.30 839.64 252.47 7.97 0.00 0.00 587.17 2390.85 154.81  

唐山湾生态城 3940.51 719.16 9.60 6.77 0.00 0.00 702.79 2458.47 762.88  

临港商务区 332.7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30.51 2.22  

小计 11665.30 3538.74 1337.21 14.74 100.07 0.00 2094.69 7130.75 995.81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23732.82 23732.82 20962.28 0.00 0.00 0.00 2770.54 0.00 0.00  

生态保护红线 4936.97 2274.68 225.45 0.00 0.00 0.00 2049.23 508.15 2154.14  

合计 40335.09 29546.24 22524.94 14.74 100.07 0.00 6914.46 7638.90 314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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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生态空间用地面积汇总表 
单位：公顷 

 

 

序号 名称 
生态空

间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备注 农 

用 

地 

其中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它 

1 曹妃甸湿地及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4871.63 2274.68 225.45 0.00 0.00 0.00 2049.23 508.15 2088.80  

合计 -- 4871.63 2274.68 225.45 0.00 0.00 0.00 2049.23 508.15 20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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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制分区 

调整前  面积 调整后  面积 调整后-调整前 比例（%） 

允许建设区 16063.05 25154.34 9091.29 21.77 

有条件建设区 6915.65 6847.10 -68.55 5.92 

限制建设区 86839.97 78633.39 -8206.58 68.04 

禁止建设区 5753.13 4936.97 -816.16 4.27 

合    计 115571.80 115571.8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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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公路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1 
省道滨海公路曹妃甸新城至汉沽段改

建工程（曹妃甸区段） 
一、三、四、十一农场   

2 滨海公路 一、三、四、十一农场   

3 
迁安至曹妃甸高速京哈高速至沿海高

速段 
曹妃甸   

4 迁曹高速公路及曹妃甸支线 
一、三、五农场、十里海养殖

场、滨海镇 
  

5 迁曹公路 曹妃甸区   

6 迁曹公路青坨营至曹妃甸段 曹妃甸区   

7 迁曹高速唐山湾连接线工程 曹妃甸区   

8 中海西路北延 生态城、柳赞镇、一农场   

9 东海东路北延 生态城、柳赞镇、一农场   

10 东海东路至蚕沙口路 生态城、柳赞镇   

11 规划景明路至蚕沙口路 生态城、柳赞镇   

12 李四路至蚕沙口路 生态城、一农场、柳赞镇   

13 滨海大道北延 生态城、一农场、柳赞镇   

14 柳赞至滨海大道路 生态城、柳赞镇   

15 滨海大道 
三农场、十里海养殖场、八里

滩养殖场及柳赞镇 
  

16 渤海大道 
滨海镇、八里滩养殖场、柳赞

镇 
  

17 渤海大道拓宽工程 七农场、五农场   

18 滦海公路 九农场   

19 滦海公路连接线 生态城、柳赞镇、九农场   

20 唐滨快速路 一、六、八农场及唐海镇   

21 唐曹公路 六农场、唐海镇   

22 遵曹公路 七农场、滨海镇   

23 遵曹公路（丰南至曹妃甸段）工程 曹妃甸区   

24 南曹快速路 滨海镇、柳赞镇   

25 唐曹曹妃甸区高速出口引线工程 四农场   

26 
曹妃甸工业区至曹妃甸国际生态城轨

道交通项目 
曹妃甸区   

27 滨海公路西连接线 曹妃甸区   

28 滨海公路东连接线 曹妃甸区   

29 滦曹高速公路 
一、三农场、八里滩养殖场、

柳赞镇 
  

30 滦曹公路 
一农场、柳赞镇、八里滩养殖

场 
  

31 唐曹高速至曹妃甸区北环路 曹妃甸区   

32 唐曹高速公路唐海南互通立交改造（变 四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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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更）工程 

33 沿海高速曹妃甸支线 
一、三、五农场、十里海养殖

场及曹妃甸工业区 
  

34 唐海至生态新城快速路（东环线） 三、五农场及十里海养殖场   

35 新城大街西延 唐海镇   

36 
滨海大街（沿海公路城区段）拓宽改造

工程 
三、四、十一农场   

37 朝阳大道 四农场   

38 垦丰大街西延 唐海镇   

39 海南线西延 七农场   

40 会所路 七农场   

41 湖中路 七农场   

42 环城路网 曹妃甸区   

43 环城东路 曹妃甸区   

44 曹妃甸环城快速路工程 曹妃甸区   

45 唐京大道 一、三、四、十一农场   

46 长丰路 四、五农场及十里海养殖场   

47 十里海项目区路 十里海养殖场   

48 城西快速路 四、七、十、十一农场   

49 滦县至曹妃甸公路 曹妃甸区   

50 
湿地东环路（曹妃甸湿地文化旅游度假

区文化旅游产业项目配套东环路工程） 
七农场   

51 湿地外环路 七农场   

52 湿地东环路（南段） 七农场   

53 双龙河景观路 七农场   

54 杨柏线 三农场   

55 长大线 八农场   

56 李四线 五农场   

57 大李线 十、十一农场   

58 西曾线 六农场   

59 于唐线 唐海镇、八、十农场   

60 五农场场部至迁曹线路 五农场   

61 十里海至海兴村路 十里海   

62 长南线 四、七、十、十一农场   

63 三农场城东快速路至养殖场路 三农场   

64 柳赞海水养殖集聚区路 柳赞镇   

65 南环路至迁曹线路 五农场   

66 四农场场部至唐曹高速路 四农场   

67 柳赞至南环路 
三农场、四农场、一农场、柳

赞镇 
  

68 四农场场前路至南环路 四农场   

69 育才路至唐曹高速路 四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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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70 迁曹线至育才路 四农场   

71 迁曹线至西环路 四农场   

72 十一农场五队至大李线路 十一农场   

73 十一农场东环路 十一农场   

74 八农场南新庄至大碱线路 八农场   

75 八农场新尚庄子至丰海村路 八农场   

76 八农场小戟门村至郑庄子村路 八农场   

77 四农场永兴村至五农场路 四农场   

78 一农场东灌区至一农庄路 一农场   

79 一农场六队至八里滩路 一农场   

80 一农场十二队至农排闸路 一农场   

81 一农场隆和村路 一农场   

82 合新村至大碱线路 八场、十农场   

83 合新村至滨海公路 十、十一农场   

84 孙家坨至迁曹公路 唐海镇、十农场   

85 南环（滨海大街）至柳赞路 一、三、四农场、柳赞镇   

86 祥源村至生态城路 一农场、八里滩养殖场   

87 九农场李家房子至青坨路 九农场   

88 迎宾路 唐海镇、四、五农场   

89 腾飞路北延 唐海镇   

90 湿地文化旅游区度假区内部路 四、七农场   

91 十里海东路与迁曹公路立交桥 十里海养殖场   

92 十里海北路 十里海养殖场   

93 庙北路 十里海养殖场   

94 庙北路西延 中小园区   

95 庙中北路 十里海养殖场   

96 庙中北路西延 中小园区   

97 庙中路 十里海养殖场   

98 庙中路西延 中小园区   

99 庙中支一路 十里海养殖场   

100 庙中支二路 十里海养殖场   

101 庙南路 十里海养殖场   

102 庙南路西延 中小园区   

103 十里海中二路 十里海养殖场   

104 十里海中一路 十里海养殖场   

105 十里海中一路（新城大道-十里海西路） 中小园区   

106 十里海中路 十里海养殖场   

107 十里海西路 十里海养殖场   

108 十里海南路 十里海养殖场   

109 十里海南路路基路面工程 中小园区   

110 十里海东路 十里海养殖场   

111 宏途路 十里海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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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112 宏途南路 中小园区   

113 宏盛路 中小园区   

114 宏盛北路 中小园区   

115 宏盛中路 中小园区   

116 宏盛南路 中小园区   

117 宏远路 十里海养殖场   

118 宏远东路 十里海养殖场   

119 宏远南路 十里海养殖场   

120 汇港路 十里海养殖场   

121 汇港北路 中小园区   

122 汇港东路 中小园区   

123 汇港西路 中小园区   

124 通港西路 十里海养殖场   

125 通港西一路 十里海养殖场   

126 通港西二路 十里海养殖场   

127 通港中路 十里海养殖场   

128 通港中北路 中小园区   

129 通港中路路基路面工程 中小园区   

130 发展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中小园区   

131 新澳隔离场项目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中小园区   

132 通港中一路 十里海养殖场   

133 通港东路 十里海养殖场   

134 通港东一路 十里海养殖场   

135 通港东一北路 中小园区   

136 通港东北路 中小园区   

137 通港东南路 中小园区   

138 通港东二路 十里海养殖场   

139 通港东三路 十里海养殖场   

140 通港东四路 十里海养殖场   

141 通港东五路 十里海养殖场   

142 兴港北路 十里海养殖场   

143 兴港中路 十里海养殖场   

144 兴港南路 十里海养殖场   

145 环港西路 十里海养殖场   

146 环港南路 十里海养殖场   

147 环港北路 十里海养殖场   

148 十里海东路框构桥 十里海养殖场   

149 
十里海东路下穿迁曹铁路框构立交工

程 
中小园区   

150 十里海中三路 中小园区   

151 
十里海南路（宏途路-通港东路）道路

工程 
中小园区   



 6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152 通港西路(十里海东路-十里海南路) 中小园区   

153 通港西三路 中小园区   

154 通港中二路 中小园区   

155 兴港路 中小园区   

156 兴港南一路 中小园区   

157 兴港南二路 中小园区   

158 兴港南三路 中小园区   

159 环港中路 中小园区   

160 环港东路 中小园区   

161 十里海南路框构桥 十里海养殖场   

162 宏途路桥 十里海养殖场   

163 大碱线 滨海镇、八农场   

164 丰碱线 滨海镇   

165 规划道路 滨海镇   

166 世纪路 滨海镇   

167 西外环 滨海镇   

168 港池路 滨海镇   

169 通港大道 八里滩养殖场、柳赞镇   

170 至青林公路 八里滩养殖场、柳赞镇   

171 古柳公路 八里滩养殖场、柳赞镇   

172 滨海大道海防工程 八里滩养殖场   

173 北高速连接线 曹妃甸区   

174 新城大道 
柳赞镇、八里滩养殖场、七农

场、生态城、一农场 
  

175 观光 1-8 号路 七农场   

176 
湿地文化旅游度假区观光 8 号路（文化

路）工程 
湿地   

177 观光 9-30 号路 七农场、四农场   

178 曹妃甸工业区客运站 曹妃甸区   

179 南堡客运站 南堡开发区   

180 
大碱线-石匠庄（场部道口-大碱线段）

及附属设施 
八农场   

181 
大碱线至石匠庄（八农场场部道口）乡

道改造项目 
八农场   

182 十里海（李四线-十里海）及附属设施 十里海   

183 
迁曹线-十里海养殖场冷冻厂及附属设

施 
十里海   

184 一农场-八里滩养殖场及附属设施 一农场   

185 六队—九队及附属设施 一农场   

186 永丰路—杨柏线及附属设施 唐海镇   

187 杨柏线—六队及附属设施 三农场   

188 迁唐线—九队及附属设施 四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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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189 道班—七队及附属设施 十一农场   

190 大李线—五队（南北）及附属设施 十一农场   

191 
S204（滨海公路-滨海大道）及附属设

施 
九农场、柳赞、生态城   

192 
S204（陈官屯-柳赞公路曹妃甸段）及

附属设施 
曹妃甸   

193 经一路及附属设施 曹妃甸  

194 北外二道/北外环路及附属设施 曹妃甸 北外环路 

195 跨东一渠桥梁及引道工程 湿地   

196 生态城北区 5 条路工程及附属设施 生态城   

197 迎宾路拓宽改造工程 曹妃甸区 
 

  

198 金坤桥   
 

  
199 公铁一体化交通枢纽 临港商务区 

200 一号路翻修工程（北环路-西通路） 曹妃甸区   

201 环线立交工程 唐海镇、三农场、四农场   

202 于唐线拓宽改造工程 曹妃甸区   

203 农村公路改建工程 曹妃甸区   

204 
曹妃甸区四农场物流园区配套道路工

程 
四农场   

205 曹妃甸湿地 E 区景观提升一期工程 七农场   

206 支路一至二十及附属设施 中小园区   

207 省道迁曹线绕行东环升级改造项目 曹妃甸   

208 渤海大道至十里海场部村道改造项目 曹妃甸   

209 
滨海公路（沿海路）至一农场场部村道

改造项目 
曹妃甸   

210 十里海中桥拆除重建项目 曹妃甸   

211 曹妃甸区现代有轨电车线网工程 曹妃甸   

212 曹妃甸区现代有轨电车 s1 线工程 曹妃甸   

213 曹妃甸区现代有轨电车 s1 东延线工程 曹妃甸   

214 曹妃甸区现代有轨电车 s2 线工程 曹妃甸   

215 曹妃甸区现代有轨电车 s3 线工程 曹妃甸   

216 曹妃甸区现代有轨电车 s4 线工程 曹妃甸   

217 曹妃甸区现代有轨电车 s5 线工程 曹妃甸   

218 曹妃甸区现代有轨电车 s6 线工程 曹妃甸   

219 曹妃甸区现代有轨电车车辆基地工程 曹妃甸   

220 
曹妃甸区现代有轨电车华荣道车辆基

地工程 
曹妃甸   

221 
曹妃甸区现代有轨电车唐海车辆基地

工程 
曹妃甸   

222 曹妃甸区现代有轨电车新城车辆基地 曹妃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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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工程 

223 
曹妃甸区现代有轨电车试验区车辆基

地工程 
曹妃甸   

224 柳赞高效水产养殖园区道路改造工程 柳赞镇   

225 古柳线南延 曹妃甸   

226 唐曹高速改扩建线路及附属设施 南堡   

227 唐尖公路及附属设施 南堡   

228 碱厂路及附属设施 南堡   

229 清源路及附属设施 南堡   

230 发展道及附属设施 南堡   

231 东风道及附属设施 南堡   

232 荣福东道及附属设施 南堡   

233 荣华东及附属设施 南堡   

234 次干路二 中小企业园   

235 曹妃甸妈祖文化旅游区道路 柳赞镇   

236 曹妃湖景观提升工程 七农场   

237 双龙河两岸景观一期工程 四农场、七农场   

238 曹妃甸湿地 E 区景观提升一期工程 七农场   

239 汉南线扩能改造 汉沽管理区、曹妃甸区   

240 曹妃甸区环线     

241 迁曹连接线     

242 青龙河路 生态城   

243 唐曹铁路唐海站站前路 唐海镇  

244 唐曹铁路生态城站站前路 唐山湾生态城  

245 唐曹铁路南堡站站前路 南堡  

246 唐曹铁路工业区站站前路 工业区  

247 巡堤路   

248 新港大道西延 生态城、五农场  

249 S204 陈官屯~柳赞公路曹妃甸段 曹妃甸  

250 唐曹高速至曹妃甸北环路 曹妃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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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铁路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1 京秦城际铁路（京秦客专）及附属设施 一、三、四、十一农场、柳赞镇   

2 迁曹铁路及附属设施 曹妃甸区   

3 曹妃甸港区铁路扩能工程（迁曹铁路） 曹妃甸区   

4 张唐铁路及附属设施 
三、五、十、十一农场、唐海镇及十里海养殖场、

南堡开发区 
  

5 张唐铁路唐海站出站路 唐海镇   

6 沿海铁路（环渤海铁路）及附属设施 十农场、唐海镇、滨海镇   

7 蒙曹铁路及附属设施 十里海养殖场、滨海镇   

8 汉曹铁路及附属设施 滨海镇   

9 水曹铁路及附属设施 曹妃甸区   

10 唐曹铁路及附属设施 曹妃甸区   

11 环渤海城际轨道（环渤海铁路）及附属设施 滨海镇、十一农场   

12 京唐城际铁路 曹妃甸区   

13 规划轻轨 滨海镇   

14 城际快轨火车站及附属设施 唐山湾生态城   

15 火车站 唐山湾生态城   

16 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及附属设施 滨海镇   

17 唐山至曹妃甸铁路及附属设施 滨海镇   

18 唐曹铁路唐海南站及站前广场 曹妃甸   

19 唐曹铁路唐海站出站路 四农场   

20 唐曹铁路生态城出站路 一农场、八里滩养殖场   

21 唐曹铁路生态城站及站前广场 生态城   

22 唐曹铁路南堡站出站路 南堡开发区   

23 津承城际铁路及附属设施 南堡   

24 环渤海轨道（环渤海铁路）及附属设施 南堡   

25 
新建唐山至曹妃甸铁路工程调整速度目标值

引起 I 类变更项目 
   

26 环渤海城际铁路 
汉沽管理区、曹妃甸区、滦南县、海港经济开发

区、乐亭县 
  

27 张唐线至曹北西场唐海站联络线 曹妃甸区   

28 港区联络线 曹妃甸区、滦南县、乐亭县、海港经济开发区  

29 曹北至生态城铁路联络线   

30 唐曹铁路联络线   

31 汉曹铁路联络线   

32 京沈客专   

33 京滨城际    

34 曹妃甸区轨道交通项目 曹妃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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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港口码头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1 中化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 曹妃甸工业区   

2 秦皇岛煤炭码头项目 曹妃甸工业区   

3 中物华商码头项目 曹妃甸工业区   

4 曹妃甸港区 曹妃甸工业区  

5 曹妃甸综合保税区 曹妃甸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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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水利设施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1 生活水厂 曹妃甸区   

2 生活水厂 中小园区   

3 曹妃甸应急水源工程 
唐海镇、四、十场、十一场、

七场、工业区 
  

4 曹妃甸水厂扩建工程 曹妃甸区   

5 输水工程管线 曹妃甸区   

6 引水工程管线 曹妃甸区   

7 输水干渠改造工程 曹妃甸区   

8 应急水源工程 曹妃甸区   

9 工业水厂 曹妃甸区   

10 工业水厂 中小园区   

11 雨水泵站 中小园区   

12 十农场水厂 十农场   

13 唐海镇水厂 唐海镇   

14 曹妃甸区联村供水水厂项目 曹妃甸区   

15 三农场水厂 三农场   

16 六农场水厂 六农场   

17 七农场水厂 七农场   

18 一农场水厂 一农场   

19 五农场水厂 五农场   

20 四农场水厂 四农场   

21 八农场水厂 八农场   

22 九农场水厂 九农场   

23 九农场联村供水水厂项目 曹妃甸   

24 水厂扩建工程 唐海镇   

25 
湿地保护工程（保护管理站及野生动物

救助站） 
四、七农场   

26 十一农场水厂 十一农场   

27 十七支排灌站工程 十一农场   

28 一排干水闸 三农场   

29 大庄河防潮闸 曹妃甸区   

30 防洪防潮工程及其附属工程设施 曹妃甸区   

31 人工运河 八里滩养殖场、柳赞镇   

32 一农场三队八里滩新建闸桥工程 一农场   

33 一农场六队祥和村新建闸桥工程 一农场   

34 2016 年九农场联村水厂项目 九农场联村 铁路以东段 

35 2017 年唐海镇联村水厂项目 唐海镇   

36 双龙河清淤治理工程 四农场、七农场   



 66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37 曹妃甸湿地船闸及水系连通工程 湿地 铁路以西段 

38 曹妃甸湿地水系节制闸连通工程 湿地   

39 公共游船码头 七农场   

40 曹妃甸湿地公共游艇码头工程 滨海镇   

41 2016 年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 曹妃甸   

42 滨海镇联村水厂项目 滨海镇   

43 滨海镇联村供水水厂项目 曹妃甸   

44 柳赞镇联村水厂项目 滨海镇   

45 柳赞镇联村供水水厂项目 曹妃甸   

46 六农场联村水厂项目 滨海镇   

47 六农场联村供水水厂项目 曹妃甸   

48 十一农场联村水厂项目 滨海镇   

49 十一农场联村供水水厂项目 曹妃甸   

50 通港西路河道整理工程 中小园区   

51 加压站一期 湿地   

52 湿地净水厂 湿地   

53 湿地 D 区河道开挖工程 湿地   

54 
双龙河开挖及文化旅游产业项目造地

工程 
湿地   

55 湿地度假区 A 区人工湖开挖工程 湿地、四农场   

56 曹妃湖、曹妃北湖连通渠 湿地、七农场   

57 节制船闸 1# 湿地、四农场   

58 节制船闸 2# 湿地、七农场   

59 节制船闸 3# 湿地、七农场   

60 节制船闸 4# 湿地、七农场   

61 污水湖整理工程 中小园区   

62 引滦入塘唐加固工程 曹妃甸区 

  

  

河北省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

重点建设项目  

  

  

  

63 重点河湖水系连通工程 曹妃甸区 

64 重点蓄滞洪区建设工程 曹妃甸区 

65 中小河流治理 曹妃甸区 

66 病险水闸除水加固 曹妃甸区 

67 水文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 曹妃甸区 

68 水利信息监测系统建设工程 曹妃甸区 

69 供水调度管理系统工程 曹妃甸区 

70 滦河流域国土江河综合整治试点 曹妃甸区 

71 
永定河等“六河五湖”综合治理与生态

修复 
曹妃甸区 

72 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曹妃甸区 

73 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 曹妃甸区 

74 农村闸桥工程 曹妃甸区 

75 大中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工程 曹妃甸区 

76 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 曹妃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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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77 柳赞镇水厂 柳赞镇   

78 滨海镇水厂 滨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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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电力能源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1 35KV 十农场西站输变电工程 十农场   

2 海岸 110KV 输变电工程     

3 35KVA 十农场西输变电工程 十农场   

4 35KVA 八农场输变电工程 八农场   

5 35KV 八农场输变电工程 八农场   

6 220KVA 十农场输变电工程 十农场   

7 220KV 十农场输变电工程 十农场   

8 110KVA 十一农场输变电工程 十一农场   

9 220KV 十一农场输变电工程 十一农场   

10 35KV 七农场三队输变电工程 七农场   

11 七场九队输变电工程 七农场   

12 35KVA 七农场南输变电工程 七农场   

13 七农场南 35KV 输变电工程 七农场   

14 七场 110KV 变电站 1 七农场   

15 七场 110KV 变电站 2 七农场   

16 35KV 九农场输变电工程 九农场   

17 35KVA 九农场输变电工程 九农场   

18 35KV 十一农场输变电工程 十一农场   

19 35KVA 十一农场输变电工程 十一农场   

20 110KV 一农场输变电工程 一农场   

21 110KVA 一农场输变电工程 一农场   

22 110KV 城西站输变电工程 唐海镇   

23 开发区输变电工程 工业区   

24 110KV 四农场输变电工程 四农场   

25 110KVA 四农场输变电工程 四农场   

26 海岸 110KV 输变电工程 生态城   

27 唐山港 500KV 输变电工程 曹妃甸区   

28 35KV 园区输变电工程 四农场   

29 220KV 曹妃甸输变电工程 工业区   

30 500KV 曹妃甸输变电工程 三农场   

31 曹妃甸 2 号 220KV 输变电工程 曹妃甸区   

32 110KV 四港池输变电工程 八里滩养殖场   

33 甸头 110KV 输变电工程 工业区   

34 张唐铁路唐海牵引站 220KV输变电工程 十农场   

35 张唐铁路 220KV 输变电工程 十一农场   

36 临港产业园 110KV 输变电工程 临港产业园   

37 临港产业园 220KV 输变电工程 临港产业园   

38 三港池 110KV 输变电工程 八里滩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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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39 三农场 220KV 输变电工程 三农场   

40 林雀堡 220KV 输变电工程 工业区   

41 曹高新 110KV 输变电工程 十里海养殖场   

42 落潮湾 35KV 输变电工程 十一农场   

43 500KV 装备区输变电工程 四港池   

44 装备区 220KV 输变电工程 四港池   

45 110kv 产业区输变电工程 四港池   

46 110KV 海岸输变电工程 四港池   

47 500kv 一港池输变电工程 四港池   

48 110kv 综合区输变电工程 四港池   

49 110kv 一港区输变电工程 四港池   

50 35KV 三农场输变电工程 三农场   

51 35KVA 三农场输变电工程 三农场   

52 110kv 西林输变电工程 十里海养殖场   

53 三号港池 110KV 输变电工程 十里海养殖场   

54 五号港池 220kv 输变电工程 四港池   

55 港池南 110kv 输变电工程 四港池   

56 港池北 110kv 输变电工程 四港池   

57 五号港池西热电厂 滨海镇   

58 港池东 110kv 输变电工程 滨海镇   

59 南堡东 110kv 输变电工程 滨海镇   

60 南堡西 110kv 输变电工程 滨海镇   

61 唐山三友 110kv 输变电工程 滨海镇   

62 国华风力发电项目 滨海镇   

63 八里滩 110KV 输变电工程 八里滩养殖场   

64 八里滩输变电工程 八里滩养殖场   

65 生态产业园 110KV 输变电工程 八里滩养殖场   

66 唐山滨海新城 220KV 输变电工程 八里滩养殖场   

67 唐山湾 500KV 输变电工程 唐山湾生态城   

68 十里海 2 号输变电工程 十里海养殖场   

69 
河北华电曹妃甸 2*35 千瓦超临界热电

联产工程 
八里滩养殖场   

70 
河北华润曹妃甸电厂二期“上大压小”

扩建项目 
曹妃甸区   

71 华润电厂 曹妃甸区   

72 唐山华电国际曹妃甸风电场送出工程 八里滩养殖场   

73 十一场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十一农场   

74 农业产业园区路网、管网、电力工程 七场   

75 嘴东工业区 110KV 电力隧道工程 曹妃甸区   

76 林雀堡 220KV 变电站进线 曹妃甸区   

77 10KV 供电工程 曹妃甸区   

78 南堡 3-2 平台油田 10KV 变电站工程 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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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79 曹妃甸广泛市场 10KV 配电一期工程 曹妃甸区   

80 台湾产业园标准厂房供电设施 装备园区   

81 
装备区北边路 10kv 线路即 515、525 线

路新建工程 
装备园区   

82 曹妃甸湿地旅游度假区环网柜工程 湿地   

83 发展区基础设施配套电力工程 中小园区   

84 新兴产业园 10KV 开闭站工程 新兴   

85 唐山曹妃甸 10kV 新兴产业园开闭站 新兴   

86 新兴产业园 10KV 开闭站电力排管工程 新兴   

87 曹妃甸工业区电力配套设施 工业区   

88 
唐山曹妃甸 10kV 唐海 511等 7出口绝

缘化改造工程 
曹妃甸区   

89 低电压治理项目 曹妃甸区   

90 
冀北唐山曹妃甸八里滩-柳赞 35kV线路

工程 
曹妃甸区   

91 
唐山曹妃甸城区 10kV 建功等五座环网

柜改造工程 
曹妃甸区   

92 唐山曹妃甸南堡城网项目 南堡   

93 唐山曹妃甸生态城城网项目 生态城   

94 
2016 年曹妃甸城市配网（工业区）基建

新增项目 
保税区   

95 
冀北唐山曹妃甸八里滩-一场、九场、

八里滩 35kV 线路工程 
八里滩   

96 
冀北唐山曹妃甸七场 35kV 变电站改造

工程 
七农场   

97 
航天万源南堡风电场 100MW 工程 1 期、

2 期 
滨海镇   

98 
唐山招新南堡开发区一期 20 兆瓦农光

互补示范项目 1 期、2 期 
滨海镇   

99 三农场-八里滩 110kv 线路工程 三农场、一农场   

100 华电国际海上风电 220kv线路送出工程 位置 生态城、五场、柳赞   

101 10KV 输变电工程 中小园区   

102 110KV 输变电工程 中小园区   

103 110V 变电站电源线工程 中小园区   

104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北区 110KV变电站

及电源线工程 
中小园区   

105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南区 110KV变电站

及电源线工程 
中小园区   

106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东区 110KV变电站

及电源线工程 
中小园区   

107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西区 110KV变电站

及电源线工程 
中小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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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108 35KV 变电站电源线工程 中小园区   

109 35KV 输变电工程 中小园区   

110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北区 35KV变电站

及电源线工程 
中小园区   

111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南区 35KV变电站

及电源线工程 
中小园区   

112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东区 35KV变电站

及电源线工程 
中小园区   

113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西区 35KV变电站

及电源线工程 
中小园区   

114 220KV 变电站及电源线工程 中小园区   

115 220KV 输变电工程 中小园区   

116 起步区电力工程 中小园区   

117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北区 220KV变电站

及电源线工程 
中小园区   

118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南区 220KV变电站

及电源线工程 
中小园区   

119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东区 220KV变电站

及电源线工程 
中小园区   

120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西区 220KV变电站

及电源线工程 
中小园区   

121 10KV 开闭站 13# 七农场   

122 输电线路工程 四、六、七场和唐海镇   

123 橙霞开闭站 生态城   

124 新港大道 10KV 开闭站 生态城   

125 商业街开闭站 生态城   

126 湿地 110KV 变电站 1 湿地   

127 湿地谐园电站 35KV 输变电线路工程 湿地   

128 光伏发电 湿地   

129 10KV 开闭站 20# 七农场   

130 冀东油田用地 曹妃甸区   

131 燃气门站 曹妃甸区   

132 燃气北门站 中小园区   

133 燃气南门站 中小园区   

134 燃气西门站 中小园区   

135 燃气东门站 中小园区   

136 唐山湾生态城大学城集中供热工程 唐山湾生态城   

137 唐山湾生态城北区集中供热调峰工程 生态城 2014 年 8 月开工，视需求而定 

138 曹妃甸生态城天然气利用工程 生态城   

139 食品工业园燃气工程 七农场   

140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燃气工程 中小园区   

141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热力工程 中小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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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142 

600MW 铜铟镓硒（CIGS）薄膜太阳能电

池生产厂房一期燃气设施配套建设工

程 

新兴   

143 湿地燃气与调压站一期工程 湿地   

144 110KV 变电站 唐山湾生态城  

145 
京滦水泥项目双回 10KV 线路电源线工

程 
中小企业园  

146 集中供热长输管线 曹妃甸区  

147 曹妃甸区电代煤、气代煤项目 曹妃甸区  

148 冀北唐山唐山港开关站 曹妃甸区  

149 
中国石油冀东油田公司冀东油田勘探

开发扩建工程 
南堡经济开发区  

150 曹妃甸 100 万吨/年焦油深加工项目 曹妃甸工业区  

151 曹妃甸年产 100 万吨乙烯项目 曹妃甸工业区  

152 曹妃甸 1000 万吨/年炼油项目 曹妃甸工业区  

153 低温核能开发利用项目 曹妃甸工业区  

154 
华润电力曹妃甸 2×100 万千瓦超临界

发电机组 
曹妃甸工业区  

155 
华电国际一期 2×35万千瓦热电联产一

期工程 
曹妃甸工业区  

156 曹妃甸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 曹妃甸工业区  

157 
冀东水泥曹妃甸风力发电设备制造项

目 
曹妃甸工业区  

158 中恒科技太阳能电池项目二期 曹妃甸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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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6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管道运输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1 石油管线 一农场   

2 中石油唐山 LNG 外输管道工程 曹妃甸区   

3 天燃气运输干线 一、三、五、七、九农场   

4 规划 LNG 管线 一、五、九、十一农场   

5 天然气运输管线 曹妃甸区   

6 秦皇岛至丰南沿海输气管线 （六场、十场、十一场）   

7 南区锅炉房扩供供热管网西延工程 曹妃甸区   

8 
沈阳西道电力、通讯、燃气、给水、中水、雨水

管线工程 
曹妃甸区   

9 食品工业园区管网工程 曹妃甸区   

10 中石油唐山 LNG 外输管道复线项目 曹妃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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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7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机场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1 曹妃甸通用机场 曹妃甸   

2 曹妃甸国际机场及附属设施 曹妃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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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8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其他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1 中水回用项目 中小园区   

2 污水处理厂 中小园区   

3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东区污水处理厂 中小园区   

4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西区污水处理厂 中小园区   

5 垃圾中转站 中小园区   

6 垃圾中转站 

一、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十一农场、柳赞镇及

唐海镇（站一、站二、站三） 

  

7 废弃物处理中心 工业区、十里海养殖场   

8 污水提升泵站 曹妃甸区   

9 给水加压站 曹妃甸区   

10 垃圾填埋场 九农场   

11 垃圾填埋场 中小园区   

12 垃圾处理厂 中小园区   

13 净水厂 八里滩养殖场、生态城   

14 垃圾污水处理 十里海养殖场   

15 唐山湾污水处理厂 八里滩养殖场   

16 唐山湾生态城污水处理厂工程 生态城 
2014 年 8 月开工，视需

求而定 

17 装备区污水处理厂 曹妃甸区   

18 装备区临时污水处理站工程 曹妃甸区   

19 二港池西部片区污水处理（含再生水厂）工程 曹妃甸区   

20 12#污水泵站 曹妃甸区   

21 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 曹妃甸区   

22 生活垃圾中转站新建工程 临港   

23 5#污水泵站 曹妃甸区   

24 装备制造区 18#、19#、20#、21#污水提升泵站 曹妃甸区   

25 8#、10#污水提升泵站 曹妃甸区   

26 污水泵站 临港商务区   

27 曹妃甸（唐海县）污水处理厂污水再利用工程 曹妃甸区   

28 分散式污水处理站 3# 湿地、七农场   

29 分散式污水处理站 14# 湿地、七农场   

30 分散式污水处理站 15# 湿地、七农场   

31 分散式污水处理站 16# 湿地、七农场   

32 分散式污水处理站 19# 湿地、七农场   

33 分散式污水处理站 22# 湿地、七农场   

34 分散式污水处理站 44# 湿地、七农场   

35 垃圾转运站 1# 湿地、七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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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36 垃圾转运站 2# 湿地、七农场   

37 起步区配套污水泵站 生态城   

38 中国移动共建共享临时通讯基站 曹妃甸区   

39 中国联通共建共享临时通讯基站 曹妃甸区   

40 
河北联合大学新校园建设工程燃气设施配套建设

工程 
生态城   

41 曹妃甸区综合管廊工程 曹妃甸区及工业区   

42 

唐曹高速连接线新城北路南河桥、河北二路北桥，

南二道四号河桥、南三道四号河桥，二号路电厂

排水明渠桥五座桥梁桥头跳车处理工程 

曹妃甸区   

43 曹妃甸配水管网三期工程 曹妃甸区   

44 曹妃甸配水管网四期工程 曹妃甸区   

45 北京食品园区燃气工程 曹妃甸区   

46 展厅及其他项目 产业先行启动区   

47 
曹妃甸湿地文化旅游度假区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市

政管网工程 
七场   

48 曹妃甸湿地雁鸣湖西侧湿地恢复项目 湿地   

49 曹妃甸湿地双龙河两岸生态环境修复项目 湿地   

50 综合管廊工程 中小园区   

51 
唐山招新南堡开发区一期 20兆瓦农光互补示范项

目 
南堡   

52 曹妃甸国际基准气候的探测环境保护用地 曹妃甸   



 77 

附件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曹妃甸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 

参加人员名单 

 

曹妃甸区规划调整完善工作在党组书记、局长蔺进清同志领导下，在

主管副局长钱宝友同志的指导协调下顺利完成。主要参加人员有:张静、李

倩、桑彩英、孟超。参与人员有:孙义来、李敬山、贾志勇、裴宝明、陈福

军、郑征、孟令苍、李维佳、孟德庆、孙梦萍、毕文忠、郑金斌、王辉、

康巍、刘瑞臣、常瑞喜、宋振刚、李翠茵、苏强、艾成、赵凯。技术服务

单位为北京华夏合众土地科学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参加人员有：贾丽霞、

李秀选、袁贵英。参与人员有：姜银军、唐慧烽、段明辉、李敏、李春龙、

张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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